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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本科卓越教学教师评选工作 

的通知 
各学院（部）： 

根据《浙江农林大学本科卓越教师教师实施办法》（浙农林

大[2024]78 号）文件精神，开展本科卓越教学教师评选工作，

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数量 

本次共评选 4 个奖项，其中教学卓越奖（红虹奖）限评 2 名、

教学创新奖限评 15 名、教学树人奖（红虹单项奖）限评 10 名、

教学英才奖（红虹单项奖）限评 10 名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申请者须为我校从事一线本科教育教学工作的在职教师；忠

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坚持立德树人、为人师表、治学严谨、

爱岗敬业，深受学生喜爱。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。 

（二）教学卓越奖（红虹奖） 

除符合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在我校从事一线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10 年及以上，近 5 年

每年讲授本科生课程，教学业绩考核均在 B 以上，其中至少 2 个

A。 

2.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，在产

教融合、科教融汇、学术融教方面业绩突出，近 5 年至少取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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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成果中的 2 项：  

（1）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 5）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（含

优秀教材奖）。 

（2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（或执行负责人）；或作

为主要完成人（前 3）参与本科专业认证，并获得认证通过。 

（3）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学资源（课程、教材、基地、平

台等）建设。  

（4）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。 

（5）以第一作者（或通讯作者）在学校认定 B 类及以上期

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。 

（6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教师教学创新大赛、青年教师教

学竞赛等教学竞赛省级及以上奖励。 

（7）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。 

（8）作为第一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，

包括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、一类学科竞赛、体育类赛事获

得省级及以上奖励，指导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、获得授权发明专

利等。 

（三）教学创新奖 

除了符合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积极承担本科教学任务，教学工作量饱满，近 5 年每年至

少独立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。 

2.教育教学理念先进，钻研教学学术，业务功底扎实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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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课堂教学改革创新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成效显著且有创新，

课堂鲜活，深受学生欢迎，近 5 年至少取得以下成果中的 1 项： 

（1）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 3）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育教学

改革项目。 

（2）作为主要完成人（前 3）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资源

（课程、教材等）建设。 

（3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教师教学创新大赛、青年教师教

学竞赛等教学竞赛省级及以上奖励。 

（4）以第一作者（或通讯作者）在学校认定 B 类及以上期

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。 

（5）获校级优质课程（课堂）认定（A 级）。 

（四） 教学树人奖（红虹单项奖） 

除了符合基本条件外，近 5 年还应取得以下标志性成果： 

1.关心关爱学生，在学业指导、学生成长等方面形成可借鉴

的先进做法、案例和经验。 

2.在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、学科竞赛、体育类赛事和

学术论文、发明专利等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，育人成效优异。 

（五） 教学英才奖（红虹单项奖） 

除了符合基本条件外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．年龄在 45 周岁（含）以下，独立主讲本科生课程。 

2.在优质教学资源建设、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竞赛等方面取

得优异成绩，近 5 年至少取得以下成果中的 1 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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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（或执行负责人）；或作

为主要完成人（前 5）参与本科专业认证，并获得认证通过。 

（2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（含优秀教材奖）

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（含优秀教材奖）。 

（3）作为主要成员（前 3）参与省部级及以上教学资源（专

业、课程、教材、基地、平台、团队等）建设。 

（4）主持校级重点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，且通过验收。 

（5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教师教学创新大赛、青年教师教

学竞赛等教学竞赛省级及以上奖励。 

（6）在指导学生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，包括指导学生参加

创新创业大赛、一类学科竞赛、体育类赛事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，

指导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、获得授权发明专利等。 

（7）获校级优质课程（课堂）认定。 

以上评选条件中的业绩截止到本年度 8 月 31 日，论文以出

版时间为准（认可网络版（含网络优先版）上网时间），项目以

发文时间为准，获奖、荣誉、育人成果等以证书落款或发文时间

为准。 

三、推荐名额 

各学院（部）推荐名额详见附件 1，其中教学卓越奖（红虹

奖）限推荐 1 人，教学创新奖、教学树人奖（红虹单项奖）和教

学英才奖（红虹单项奖）按照评选总名额的 120%确定候选人名

额，根据学院（部）专任教师数，确定各学院（部）推荐名额（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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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）。每位教师只能申报 1 个奖项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评选过程包括个人申报或者学院（部）提名、学院（部）审

核、学校评审三个阶段。 

（一）个人申报或学院（部）提名。可以本人申请，也可以

在充分征求师生意见基础上学院（部）提名人选。申报或被提名

教师填写申报表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。 

（二）学院（部）审核。学院组织审核，结果在学院内公示

3 天，无异议后报送教发中心。 

（三）学校评审。学校成立评委会，分管教学副校长任组长，

成员由教工部、学生处、教务处、设备处、教发中心、校友办（基

金会）等部门主要负责人，督导委员会专职执行副主任、教育教

学专门委员会代表、教学名师代表、学生代表、捐赠方代表组成。

通过听取个人汇报、审阅推荐材料和现场评议，采取评委现场投

票的方式进行表决。按照得票数不少于到会评委的 1/2，确定获

奖推荐名单。评选结果在校内公示 3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报校长

办公会审定。 

五、材料要求 

申报教师根据申报奖项填写相应申报表（附件 2），学院（部）

在 9 月 30 日前将电子材料报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邮箱：

ctld@zafu.edu.cn，逾期未报视为放弃；纸质材料报送至行政楼

32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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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材料包括：汇总表（附件 3）、申报表、业绩支撑材料；

纸质材料包括：汇总表、申报表；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内容须保

持一致。 

联系人：陆文冕、黄陈跃；联系电话：63741735(9291735)。 

 

 

 

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

2024 年 9 月 3 日 

 
 


